
 

 

 

 

 

青大实处字〔2022〕14 号 

 

关于 2021 年度青海大学实验教育教学及实验室研究项目 

结题验收的通知 

 

校内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青海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，学校将组织

2021年度青海大学实验教育教学研究项目进行结题验收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验收对象 

2021 年度青海大学实验教育教学研究立项项目及 2020 年度

未结题验收项目（附件 1）。 

二、验收时间及形式 

2022年 11月底实验室管理处组织专家进行项目验收评审，项

目负责人进行 5 分钟的 PPT 汇报，专家进行质询与评议，根据专

家评审结果公布结题验收项目名单。 

三、材料准备及报送 

1.材料准备 



（1）《青海大学实验教育教学及实验室研究项目验收报告》

（附件 2） 

（2）项目研究成果支撑材料。 

2.材料报送 

所有材料电子版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前发至邮箱 

sysglc@qhu.edu.cn，纸质材料待答辩完后按要求装订上报。 

3.结题验收材料装订顺序 

（1）《青海大学实验教育教学及实验室研究项目验收报告》； 

（2）《青海大学实验教育教学及实验室研究项目合同书》； 

（3）附件支撑材料。 

四、其他 

1.具体答辩时间和地点视疫情防控情况而定，请项目负责人

做好线上答辩的准备; 

2.2020 年延期项目不容许再次延期，不能正常结题验收的

2021年项目须填写项目延期申请。 

 

附件： 

1.2021 年度青海大学实验教育教学及实验室研究项目拟结题

验收项目名单； 

  2.青海大学实验教育教学及实验室研究项目验收报告。 

 

 

2022年 11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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